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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警政防貪指引案例 

案例一 

項次 標題 說明 

1 類型 員警參加餐敘誤(溢)報加班費案 

2 案情概述 

(1) 警察局○○科科長甲，於參加○○分局公務餐敘機會，

同時申請4小時加班費。雖於餐敘期間除與同仁聯絡感情

外亦夾雜協調相關業務，難謂與執行職務完全無涉，惟

以此申領加班費，仍有爭議，與相關規定未盡相符，亦

予員工不當觀感。甲涉不當請領加班費，業予追繳，並

核予申誡二次處分。 

(2) ○○分局○○派出所警務員兼所長乙多次參加各項警友

站餐會，雖多為輪休期間出席，惟其中3次編排其他或家

戶訪查勤務，各報領超勤時數4小時並支領3小時超勤加

班費，與警察機關外勤員警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規定不

符，故追繳該員溢領之超勤加班費，並核予申誡二次處

分。 

(3) 警察局○○中心股長丙，於加班期間內參加歡送長官餐

會，丙非屬經主管指派執行餐會職務之工作人員而自行

前往參加，未確實在勤而請領加班費，與各機關加班費

支給要點第1點規定不符，故追繳溢領之業務加班費，並

核予申誡一次處分。 

3 風險評估 

(1) 因每年各單位加班費預算有限，不依規申領加班費，可

能排擠真正需要加班同仁申領加班費之權益，影響工作

士氣。 

(2) 類此行為可能引起同仁不當效法，帶壞機關風紀。 

(3) 影響民眾對公務機關廉潔自守之信心，損及機關形象。 

4 防治措施 

(1) 結合法令宣導，強化同仁法治觀念 

經由同仁參與廉政講習課程，精進相關廉政法規，藉由

案例解析體認「廉潔」的重要性，養成其責任心與榮譽

感，使之知法守法，避免誤觸法網，並由自身道德約束

其行為，以達到機先預防之防弊目的。 

(2) 於加班費報支系統加註相關函釋或警語，提升自我檢核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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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同仁申領加班費之流程及網頁系統操作介面，加註

相關函釋規定內容或警語，便利同仁於申領時，能檢閱

相關規定或適時收到提醒，避免誤蹈法網。 

(3) 落實加班費審核機制 

除依「警察機關外勤員警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及「各

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規定審核外，更要求單位審核人

員針對各項專案工作或非依勤務分配表實際執行之勤

務，須確實經主管或其授權人員之核定始得報領，並注

意勤務項目之屬性是否合乎報支範疇。 

(4) 落實勤務執行相關程序 

勤務執行時段、勤務執行是否落實及勤務項目是否符合

均需嚴格把關，須依勤務分配表確實執行，加強查核是

否經核准變更。 

5 

參考法令 

(1) 刑法第214條、第216條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2)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第1點。 

(3) 警察勤務條例、警察機關外勤員警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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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警政防貪指引案例 

案例二 

項次 標題 說明 

1 類型 員警偽造文書聲請拘票案 
2 

案情概述 

(1) ○○分局員警甲、乙、丙、丁、戊、己，於偵辦詐欺

案件(斬手專案)時，為爭取績效，在未依法製作通知

書並送達嫌疑人之情況下，僅將送達證書至嫌疑人住

處張貼拍照、或逾通知到場時間多日後始送達、或送

達時張貼拍照後即將其撕下等等多項重大程序缺失情

形下，致嫌疑人無法接獲通知，即以通知不到為由聲

請拘票，致不知情之檢察官核發拘票，而拘提嫌疑人

至公務處所。 

(2) 案經地方檢察署偵查終結，部分涉案員警雖有悔意，

且被害人不欲追究，惟偽造文書、妨害自由等罪並非

告訴乃論之罪，檢察官仍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

提起公訴，案經法院判決，六員除均處以一至二年有

期徒刑並緩刑三年外，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5萬元。 

3 

風險評估 

(1) 員警為貪圖績效，損害各該分局公文書之公信力以及

警察機關依法客觀執法並製作公文書之形象，甚至引

發後續拘提、羈押、偵查、審判等司法程序合法性之

爭議，導致必須重行訊問、蒐證，使司法資源虛耗。 

(2) 違背職務規範，有害公務員廉潔自持要求，破壞官

箴，造成民眾對政府作為不信任。 

(3) 可能造成員警間為求績效不當競爭，對於其他多數奉

公守法、謹遵程序的同仁不公平，打擊團隊士氣。 

(4) 可能影響警察機關與檢察官長期建立的互信合作關

係，檢察官可能對於拘票之聲請為更嚴格之審查，甚

至影響偵辦效率。 

(5) 員警違法拘提，侵害犯罪被害人權益，可能導致機關

負國賠風險。 

4 

防治措施 

(1) 徹底掌握人員執勤態度及工作情形 

涉案員警皆係通過國家考試、受訓合格，對刑事訴訟

法拘提相關規定皆應熟稔，然遵法觀念薄弱，主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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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深入掌握同仁操守狀況，機先輔導勸誡或提報列管

對象加強管考，致其有機可乘，假藉執行公務名義，

行違法拘提之實，單位主管應強化內部管考，深入掌

握屬員工作態度及品格操守，避免造成脫管，衍生不

法情事。 

(2) 強化宣教相關風紀及法律規定 

每年辦理法紀教育講習，並利用分局各項集（機）會

（週、晚報及聯合勤教）施教法律常識，以案例方式

向同仁宣導相關法紀觀念，並請各單位主管將資料帶

回廣為宣導，時時提醒同仁，以灌輸員警守法觀念，

以示警惕，避免發生風紀案件。 

(3) 鼓勵檢舉違法違紀行為 

為維護團隊士氣，發掘潛在問題，每一員警均有檢舉

違反風紀情事的職責，各單位應透過各種管道或集

會，加強宣導，使員警能發揮道德勇氣，主動檢舉違

法違紀情事，讓單位主官（管）能先期針對問題員警

循循善誘，或遇確有違法情事積極查處，以淨化警察

機關風氣。 

(4) 加強考核深入發掘輔導 

各單位主管利用平日各項督導與考核，發掘風紀問

題，深入了解、蒐集風紀實況，結合勤務督導、幹部

考核與風紀查察，全盤掌握風紀狀況，對違紀傾向人

員或搶報績效者優先列管、輔導，各項考核勿流於虛

應形式，應秉持不護短之決心，機先防範。 

(5) 各案創號列管加強審核，並落實留存以供查考 

通知書應由分局偵查隊各偵辦刑案人員視案情需要製

作，且應創建文號陳核批示後據以執行，如需交由派

出所辦理，應以發文方式交派出所同仁送達，派出所

同仁完成送達後，應將辦理情形以陳報單經所長審核

後陳報偵查隊，另送達過程之相片電子檔亦應妥善保

存。派出所所長應落實審核同仁回報送達情形之陳報

單，並協助檢核相關程序是否完備，如有疏漏應即時

請同仁補正後再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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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令 

(1) 刑法第211條、第213條、第216條偽造文書罪。 

(2) 刑法第302條第1項、第3項妨害自由罪。 

(3)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100條、第101條。 

(4)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公文時效管制及稽催查考作業要點

第8點、新北市政府文書流程管理及檢核作業要點第19

點及2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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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警政防貪指引案例 

案例三 

項次 標題 說明 

1 類型 員警使用即時通訊軟體不當致生洩密案 

2 案情概述 (1) 某市發生刑事案件，員警甲於取得案發過程之行車紀

錄器影像檔後，將上述影像檔轉貼於通訊軟體之公務

群組。惟該群組中之成員尚有其他分局人員乙，乙復

將上述影像分享轉貼與其他人，致前揭偵查中資訊外

流；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45條及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相關規定。 

(2) 案經移送地方檢察署偵辦，核甲所為係犯刑法第132

條第2項之過失洩密罪，屬於刑事訴訟法第376條所列

之案件，爰審酌甲自白犯行，深表悔悟，並參酌刑法

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為職權不起訴處分。 

3 風險評估 (1) 違反偵查不公開將使當事人承受巨大社會壓力，即使

最後案件不起訴，對基本人權已造成無可回復之傷

害，影響當事人隱私、名譽甚至家人生活。 

(2) 媒體報導可能導致法官預斷案情，侵害犯罪嫌疑人受

無罪推定之公平審判程序，傷害司法公信。 

(3) 洩漏情資人員將背負相關民、刑事及行政法律責任，

亦可能導致機關負國賠風險。 

4 防治措施 (1) 訂定即時通訊軟體內控機制 

參照內政部警政署「警察機關使用通訊軟體注意事

項」，訂定「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屬機關使用即

時通訊軟體檢核表」，由各單位定期自主管理，列

入資訊安全內控稽核作業之檢查重點執行。 

(2) 公務群組負責人隨時掌控內部成員及內容 

為加強內控機制，各單位應善加管理公務群組，將

群組人員精簡化，各項勤(業)務之必要人員方得加

入，群組負責人隨時掌控內部成員及群組中之討論

內容，發現有洩密之虞立即妥處。 

(3) 應保密之文件、圖像、影片等資料嚴禁上傳各公務群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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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應僅能使用於宣導勤(業)務、策進及工作要求等

事項，其餘如個人私務、偵查中案件之影片、圖

像、案情摘要等涉及個資、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

其他應保密之文件、影片、圖像等資料均應嚴禁上

傳各公務群組。同仁於群組收到或同事轉發有關案

件之機敏資料，應有公務敏感度，善加查證來源，

勿任意轉傳，致生違法之虞。 

(4) 機敏性影片或資料加入浮水印、logo、警語等標記 

為提醒同仁勿任意轉傳機敏性之資料、影片，上傳

影片前可參考資訊室製作之「影片加入浮水印以及

logo 作法教學影片」，將影片或資料加入浮水印及

logo或不得任意轉傳之警語、標記，以提升同仁保密

意識與警覺。 

(5) 強化宣教相關法律規定 

持續利用各項集(機)會，加強宣導各單位務必遵守偵

查不公開原則，或於常年訓練中，邀請檢察官前來授

課，提醒同仁相關之規定。此外，適時依不同勤務現

況、作業需求舉行工作會議加強宣導偵查不公開之重

點工作事項，避免同仁於執行不同勤務時疏忽偵查不

公開應遵循之要點，並製作摺疊式小卡片，將相關規

定化繁為簡，廣發各單位供相關業務承辦人使用，協

助一線同仁隨時掌握重點，使同仁能快速適應新修正

法規之操作，有效減少違規情事。 

5 參考法令 (1)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第3項。 

(2) 刑法第132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3)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